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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中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 

训练安全运行指南（试行） 

1 目的 

为规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（以下简称无人机）操控员

执照训练，确保中小型民用无人机操控员训练符合运行要求，

制定本指南。 

2 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使用小型、中型无人机实施的操控员训练

场景，并作为操控员训练设备配置、人员准入、场地划设、

和训练组织实施的指南。 

3 运行主体和人员要求 

3.1 运行人要求 

运行人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1）运行人应配备满足操控员执照考试标准的训练使用

的无人机，具体要求详见本指南第 4章； 

（2）运行人应具备按照局方要求取得教员等级执照的无

人机教员，具体要求详见本指南第 3.2节； 

（3）运行人应具备适合训练的场地并在适飞空域或经批

准的空域范围内运行，具体要求详见本指南第 5 章； 

（4）运行人应制定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，具体要求

详见本指南第 7 章； 

（5）运行人应确保训练使用的无人机按规定完成实名登

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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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（以下

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二章第十条。 

（6）运行人应按规定投保责任保险； 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二条。 

（7）对于单位性质的运行人,应取得无人驾驶航空器运

营合格证。 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一条。 

3.2 教员要求 

无人机教员应持有现行有效执照及相应类别、级别、型

别（如适用）、超视距和教员等级。 

3.3 学员要求 

（1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（2）无可能影响民用无人机操控行为的疾病病史，无吸

毒行为记录； 

（3）近 5年内无因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者侵犯公

民人身权利、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记录。 

4 无人机要求 

4.1 无人机合规要求 

（1）使用小型无人机开展培训飞行活动应确保无人机符

合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； 

（2）使用中型无人机开展培训飞行活动应确保无人机根

据民航法规获得相关适航许可。 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八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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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无人机其它要求 

（1）无人机指挥与控制（C2）链路和通信应符合无线电

设备使用规定； 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五条。 

（2）无人机宜安装避让提醒或提示设备； 

（3）无人机应具备紧急避让、降落等应急处置功能； 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四章第三十九条。 

（4）无人机应接入无人机云系统或无人机运行控制系统，

确保可靠被监视能力；具备电子围栏，确保空域保持能力； 

注：数据要求见《无人机云系统数据规范》（MH/T 2011—2019）。 

（5）飞行数据在飞行结束后应妥善保存，并采用数字签

名或区块链等方式认证，确保飞行数据不被篡改。 

5 训练场地要求 

5.1 训练场地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1）训练场地应具备符合训练课程等级要求的设施与

设备； 

（2）训练场地最小规划面积不低于 2600 ㎡（含学员操

控区），不应设置在楼顶等区域； 

（3）训练场地空旷平整，场内无电线杆、灯杆等影响

飞行安全的障碍物，开展飞行活动期间场地边缘应采取有效

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的封闭性措施（隔离网、围栏、围墙等）； 

（4）训练机构应在学员操控位与飞行区之间设置防护

网等保护装置，确保学员和教员人身安全，操控位应配有遮

阳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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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训练场地应远离居住区、商业中心、学校、医院

等人员密集场所。 

5.2 旋翼飞行器类别训练场地划设要求 

5.2.1 视距内训练场地划设要求（见图 1） 

（1）飞行区划设（绿色部分）：航线左右 2m的区域； 

（2）异常区划设（灰色部分）：长不小于 48m，宽不小

于 36m；应急区边界与航线保持至少 12m距离； 

（3）地面风险缓冲区划设（黄色部分）：对于运行空间

相邻地面区域为人口居住区的，运行人应在该段航线划设地

面风险缓冲区，缓冲区宽度应不小于该点的最大飞行真高（例

如，无人机最大飞行真高为 25 米，则划设的地面风险缓冲区

宽度至少为 25 米）。 

 

图 1 旋翼飞行器类别视距内训练场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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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 超距内训练场地划设要求（见图 2） 

（1）飞行区划设（绿色部分）：长、宽不小于 60 米； 

（2）异常区划设（灰色部分）：不小于飞行区边缘之外

25米； 

（3）地面风险缓冲区划设（黄色部分）：对于运行空间

相邻地面区域为人口居住区的，运行人应在该段航线划设地

面风险缓冲区，缓冲区宽度应不小于该点的最大飞行真高（例

如无人机最大飞行真高为 25米，则划设的地面风险缓冲区宽

度至少为 25米）。 

 

图 2 旋翼飞行器类别超视距训练场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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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动力升空器类别、飞机类别无人机训练场地划设要求（见

图 3和图 4） 

（1）飞行区划设（绿色部分）：长不小于 750米，宽不

小于 400米，高不小于 80米。其中飞机类别无人机跑道的宽

度不小于 10米（满足无人机五边飞行）； 

（2）异常区划设（灰色部分）：不小于飞行区边缘之外

225米； 

（3）地面风险缓冲区划设（黄色部分）：对于运行空间

相邻地面区域为人口居住区的，运行人应在该段航线划设地

面风险缓冲区，缓冲区宽度应不小于该点的飞行最大真高（例

如无人机飞行最大真高为 25米，则划设的地面风险缓冲区宽

度至少为 25米）。 

 

图 3 飞机类别训练场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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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动力升空器类别训练场地 

5.4 训练场地其它要求 

（1）无人机起降场地应位于学员和教员目视范围内； 

（2）起降场地应满足无人机使用手册/机型手册的要求； 

（3）无人机应在适飞空域或管制空域内经批准划设的隔

离空域内运行； 

（4）对于视距内训练飞行，无人机飞行区域的能见度宜

大于 500米； 

（5）对于超视距训练飞行，无人机飞行区域的能见度宜

大于 2 千米； 

（6）运行人在飞行训练场地宜配置必要的安全保障设备，

包括但不限于飞行训练防护网，安全帽，护目镜等。飞行训

练场地应针对包括锂电池、油料等危险品建立隔离区及存储

区。 

6 训练组织实施阶段 

进入实践飞行训练前，应完成相应的地面理论训练。进

入不同类别实践飞行训练前，应完成相应的模拟飞行训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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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总时长不得少于训练大纲规定的总时间。对于每一次飞

行训练都应包含以下四个阶段： 

6.1 预先准备 

（1）航线规划应符合训练科目要求，并经教员审查确认； 

（2）标准操作程序和应急操作程序宜在飞行前宣贯； 

（3）教员应向学员宣贯空域条件、训练科目及安全要求。 

6.2 飞行前准备 

（1）开始运行前应全面检查无人机系统状态，包括结构、

动力、电池、螺旋桨、自动驾驶仪及数据链路等，确保具备

安全飞行能力； 

（2）开始运行前需确认环境适合飞行，确保飞行区域内

无可能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或其他物体，必要的设备

维护人员除外。 

6.3 飞行实施 

（1）开始实践飞行训练前，熟练掌握有关机型操作方法，

了解风险警示信息和有关管理制度； 

（2）飞行实施应自起飞至着陆全过程执行标准操作程序，

并在异常情况下依照应急程序完成处置； 

（3）训练过程中教员应保持随时接管能力，可在紧急情

况下立即中止飞行； 

（4）训练过程中一次只能操控一架无人机； 

（5）不得在移动的船只、车辆或航空器上操控无人机； 

（6）飞行结束后应完成飞行后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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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飞行后讲评 

（1）飞行实施完成后，所有学员应参与飞行后讲评； 

（2）飞行后讲评内容包括训练科目完成情况、学员取得

的进步、飞行训练存在的问题、导致问题的原因、问题整改

方法和改进措施，以及心理疏导。 

7 安全与应急管理 

7.1 安全保障措施 

运行人应制定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内容至少包括： 

（1）室内教学场地安全保障措施； 

（2）飞行训练场地安全保障措施。其中，学员操控区域

设置不低于 1.5 米以上的安全防护装置； 

（3）危险品管理的安全保障措施。其中，锂电池和燃料

等危险品应存放于隔离区域，不得与易燃易爆物或人员住宿

区混放，并配备灭火器； 

（4）制定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。 

7.2 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 

（1）运行人应制定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，确保在无

人机失控等情况下作出有效反应，以减轻对地面或空中第三

方的伤害； 

（2）应急程序应包括无人机失控、异常不明空情、突发

性危险天气等应急情况下飞行教员须作出的有效反应，以促

使无人机从异常区立即返回飞行区或终止飞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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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应急响应预案应包括消防应急响应预案、人员伤害

应急响应预案和飞行事故应急响应预案，并明确触发条件、

人员分工及外部联络机制。 

7.3 应急培训 

运行人应为教员及其他参与运行的人员提供相关应急培

训，内容应覆盖常见异常情况处置、应急响应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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